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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：公告廢止全家電信專賣店等 8 家醫療器材商之醫療器材商許可執照。 .......... 17 

環保：一、公告彰化縣轄內 SRF 製造廠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（含再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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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證函保證支付代為清理改善費用，並自即日生效。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7 

      二、公告修正本府 104 年 8 月 27 日府授環水字第 1040284775 號公告本

縣彰化市泰和路 3段 162之 9號場區土地(地號：彰化市古夷段 0153-

0000 部分地號)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，並劃定為土壤及地

下水污染管制區。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8 

      三、公告委託創騏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「115 年度彰化

縣室內空氣品質查核暨輔導管制計畫」。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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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規 類 

 
 
彰化縣政府  令  
修正「彰化縣地方稅務局組織規程」第三條、第六條、第十三條及「彰化縣地方稅務

局編制表」，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五月一日生效。 

附修正「彰化縣地方稅務局組織規程」第三條、第六條、第十三條及「彰化縣地方

稅務局編制表」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 

  

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

府人企字第1150205754號 

附件：修正「彰化縣地方稅務局
組織規程」第三條、第六
條、第十三條及「彰化縣
地方稅務局編制表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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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 令  
修正「彰化縣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。 

  附修正「彰化縣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1 日 

府行法字第1150207670號 

附件：彰化縣營建剩餘土石方管
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
正條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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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令 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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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 類 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告廢止全家電信專賣店等8家醫療器材商之醫療器材商許可執照。 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4款。  

公告事項：  

  一、 廢止原因：已無營業事實。  

  二、 廢止許可執照茲臚列如下：  

    (一)全家電信專賣店，彰縣藥販字第MD6237000967號。  

    (二)大眾眼鏡行，彰縣藥販字第6237032429號。  

    (三)有定開發有限公司，彰縣藥販字第6237033604號。  

    (四)彰岳國際科技有限公司，彰縣藥販字第6237023760號。  

    (五)昱達生技有限公司，彰縣藥販字第6237161452號。  

    (六)叡泰生技有限公司，彰縣藥販字第6237172062號。  

    (七)寶成眼鏡行，彰縣藥販字第6237051415號。  

    (八)紐約凱莉洋行股份有限公司，彰縣藥販字第6237121609號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
 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告彰化縣轄內 SRF 製造廠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（含再利用檢核）送

審時（即新設、變更及展延階段），應出具銀行開具之履約保證函保證支付代

為清理改善費用，並自即日生效。  

依據：廢棄物清理法第 31 條、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5 款及

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作業參考指引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一、彰化縣轄內 SRF 製造廠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（含再利用檢核）送審時（即新

設、變更及展延階段），應出具銀行開具之履約保證函保證支付代為清理改善

費用，或採其他相當效力財務保證代之。  

二、保證額度參照再利用量能及清理市價估算（最大堆置量或月再利用量×市場代

清理單價）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
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2 日 

府授環廢字第 1150160626 號 

 

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2 日 

府授衛藥字第1150191565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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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告修正本府104年8月27日府授環水字第1040284775號公告本縣彰化市泰和路

3段162之9號場區土地(地號：彰化市古夷段0153-0000部分地號)為土壤及地下

水污染控制場址，並劃定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。 

依據：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5年5月7日環管土字第1157006348號函、土壤及地下水污

染整治法第12條第2項、第16條、第17條、第19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旨揭彰化市古夷段0153-0000地號土地，經司法機關判決分割為彰化市古夷段

0153-0000及0153-0001地號，未涉及公告區域之彰化市古夷段0153-0001地號土

地解除管制。 

二、污染行為人或名稱：王智銘君(即國合企業社)。 

三、場址名稱：國合企業社。 

四、場址地址：彰化市泰和路3段162之9號。 

五、場址地號：彰化市古夷段0153-0000地號。 

六、場址面積：871平方公尺。(如附件)。 

七、場址現況及概述：從事金屬製品製造業。 

八、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概述：乙苯、二甲苯及總石油碳氫化合物達土壤污染管制標

準，地下水順-1,2-二氯乙烯、乙苯、甲苯、氯乙烯、總石油碳氫化合物、二氯

甲烷、四氯乙烯、三氯乙烯、1,1-二氯乙烯達第二類地下水管制標準。 

九、其他重要事項： 

(一)管制目的：為減輕污染危害、避免污染擴大及保障居民健康，特劃定為土壤

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。 

(二)自公告日起，污染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人或人為活動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

整治法第17條及第19條規定予以管制。 

(三)管制項目： 

１、禁止置放污染物於土壤。 

２、禁止注入廢（污）水於地下水體。 

３、禁止排放廢（污）水於土壤。 

４、禁止飲用、使用地下水及作為飲用水水源。 

５、其他經本府指定公告之管制行為。 

６、於土壤、地下水污染管制區內從事土壤挖除、回填、暫存、運輸或地下水

抽出等工作者，應檢具清理或污染防治計畫書，報請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

關核定後，始得實施。 

十、罰則：違反本公告事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0條第2項、第41條第1項

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。 

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

府授環水字第1150196292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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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 長 王 惠 美  
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告委託創騏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「115年度彰化縣室內空

氣品質查核暨輔導管制計畫」。 

依據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、2項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委託期間：115年6月20日起至116年6月19日止。 

  二、委託事項： 

     (一)辦理本縣室內空氣品質列管公告場所查核追蹤(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、室

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建置及定期檢驗測定)。 

     (二)辦理本縣室內空氣污染物巡檢及執行室內空品檢驗測定作業。 

     (三)輔導縣內公告或非公告室內空品場所取得自主管理標章。 

     (四)辦理室內空氣品質健康防護相關宣導作業。 

     (五)辦理本縣2處場所導入微型感測器結合顯示介面提供室內空氣品質監測資

訊。 

     (六)辦理本縣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（二氧化碳、一氧化碳、甲醛、總揮發

性有機物、細菌、真菌、粒徑小於等於2.5微米、粒徑小於等於10微米及臭氧

等），檢測相關工作委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告本縣115年度污染物濃度低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而達土壤污染監測標準者

之定期監測結果。 

依據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6條第1項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旨揭定期監測結果統計如下： 

     一、低於土壤污染監測標準共42筆。 

     二、低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而逾土壤污染監測標準共102筆。 

     三、高於管制標準共3筆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
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1 日 

府授環空字第1150212182號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3 日 

府授環水第1150210602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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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告公開展覽「變更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（配合興建田中支線工

程）案」、「變更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細部計畫（配合興建田中支線工程）

案」及「變更田中都市計畫（配合興建田中支線工程）案」計畫書、圖並舉辦

公開說明會。 

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19條、第23條、第28條暨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6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公開展覽日期：自中華民國115年6月12日起至115年7月12日止。 

二、公開展覽地點：旨案計畫書、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(城鄉計畫科)、田中鎮公所

及社頭鄉公所供公眾閱覽。 

三、公開說明會舉辦日期及地點： 

(一)第1場：115年6月24日(星期三)上午10時整於田中鎮公所3樓講堂(本縣田中

鎮西路里斗中路1段198號)舉行。 

(二)第2場：115年6月24日(星期三)下午2時整於社頭鄉公所4樓講堂(本縣社頭

鄉社斗路一段295號)舉行。 

四、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，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（單

位）、地址及建議事項，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所在公所提出（意見表請

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、田中鎮公所或社頭鄉公所索取，亦可上本府建

設處網站公告下載），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供作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

審議之參考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 
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告「彰化縣都市計畫特定工廠專用區專案通盤檢討案」計畫範圍圖。 

依據： 

  一、都市計畫法第26條。 

  二、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公告期間：自115年6月12日起至115年7月13日止，計30天。 

  二、公告地點：旨揭通盤檢討範圍圖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本縣各鄉 

     、鎮（市）供公眾閱覽。 

  三、公告通盤檢討範圍：彰化縣都市計畫範圍內特定工廠登記廠地。 

  四、座談會場次及地點：詳附件。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4 日 

府建城字第1150207083號 

附件：座談會場次及地點表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3 日 

府建城字第1150146139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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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五、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，請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（單位）、地

址及建議事項，並檢附繪有建議內容之相關位置圖，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

或所在地公所提出（意見表請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所在地公所索取，

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站/訊息中心/公告資訊下載）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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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告舉辦「彰化縣鹿港兒童智慧運動館促參前置作業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」

公聽會，敬邀各地居民、專家學者、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出席，進行意見交流。 

依據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(以下簡稱促參法)第6-1條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

施行細則第31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公聽會事由：辦理「彰化縣鹿港兒童智慧運動館促參前置作業計畫委託專業服

務採購案」， 依據促參法第6-1條規定辦理公聽會，並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

設法施行細則第31條規定，公聽會係向公共建設所在地或提供服務地區居民、

相關領域專家、學者、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，廣泛蒐集意見之會議。 

  二、時間：115年6月29日(星期一)上午10時。 

  三、地點：彰化縣鹿港鎮公所 4 樓禮堂(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 168 號)。 

  四、主持人：本府教育處蔡處長金田。 

  五、議程： 

     (一)10：00長官、來賓報到 

     (二)10：10主席致詞 

     (三)10：15簡報說明 

     (四)10：25意見交流 

     (五)11：00散會 

  六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     (一)請自備環保杯，若有相關意見表達可現場提供書面意見或事先以電子郵件

傳送至規劃單位信箱：peggy@email.chcg.gov.tw、yuanyi1070523@gmail.com。 

     (二)公聽會當天如遇天災或人力無法抗拒情事，主辦單位或主持人得終止會議

之進行，並另行公告擇期召開。 

  七、聯絡人及電話： 

     (一)主辦單位：彰化縣體育發展中心，陳珮玲調府教師，04-7112175分機66。 

     (二)規劃單位：元一國際顧問有限公司， 陳小姐， 04-23101109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 
 
 
 

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

府教體發字第1150210599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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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預告修正「彰化縣教育事務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」名稱草案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修正機關：彰化縣政府。 

  二、修正依據：教育部114年10月13日臺教社(三)字第1140102373號函及同年10月27

日臺教社(三)字第1140109756號函。 

  三、「彰化縣教育事務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」名稱修正草案如附

件，並公布於本府全球資訊網（https://www.chcg.gov.tw /ch2/）/便民服務/法令

規章。 

  四、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刊登公報之次日起7日內陳述意

見或洽詢承辦單位。 

     (一)承辦單位：彰化縣政府教育處（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7樓）。 

     (二)承辦人員：卓訓德。 

     (三)聯絡電話：04-7531843。 

     (四)傳真電話：04-7283264或04-7283265。 

     (五)電子郵件信箱：chohsunte1210@email.chcg. gov.tw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
 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8 日 

府教社字第1150200421號 

附件：「彰化縣教育事務財團法
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
編製準則」名稱修正總說
明、對照表及條文草案各
1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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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告本縣鹿港福興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可使用地區範圍、開始使用日期、管

理維護權責、新建房屋接用程序及為配合接管住戶限期接管與處分等事項。 

依據：下水道法第19條、第20條、第21條、第22條、第29條及第32條，下水道法施行

細則第15條、第17條，彰化縣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9條、第11條、第12條及

第13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本公告使用區域：如附範圍圖。 

     (一)北區：南以中山路(復興路)為界、西至都市計畫界線、 北至都市計畫界線、

東至鹿草路一段之範圍。 

     (二)南區：南至都市計畫界線、西至都市計畫界線、北至復興南路、東至青雲路。 

  二、依下水道法第20條規定，用戶排水設備之管理、維護，由下水道用戶自行負責，

且應依下水道法施行細則第15條、彰化縣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11條、第12條

向本府申請核准。 

  三、本公告區域內未接管之住戶，應依下水道法第19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7條規定，

自公告起開始使用日期起6個月內，依下水道法第21條規定，自行雇用登記合

格之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或自來水承裝商，向本府水利資源處申請自行

接管，完成與公共污水下水道之聯接使用。 

  四、未於公告開始使用日期起6個月內完成與污水下水道聯接使用者，將依下水道

法第32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處以新台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。 

  五、開始使用日期：自公告之日起開始使用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 

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

府水道字第1150211766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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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SENARAT SANGSUREE(護照號碼：AD2300383，以下簡稱

S君)之本府115年4月17日府勞外字第1150137438A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S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5月29日領二字第

1155315579號函復，現存簽證資料檔無S君來臺簽證紀錄，爰無法據以查悉其

申請簽證資料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

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S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(彰化縣彰化市中

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991)領取。 

  三、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，自刊登政府

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，20日發生效力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PRATHAROM JINTARA(護照號碼：AD2329141，以下簡稱

P君)之本府115年4月17日府勞外字第1150137438B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P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5月29日領二字第

1155315579號函復，現存簽證資料檔無P君來臺簽證紀錄，爰無法據以查悉其

申請簽證資料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

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P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(彰化縣彰化市中

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991)領取。 

  三、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，自刊登政府

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，20日發生效力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8 日 

府勞外字第1150222856A號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8 日 

府勞外字第1150222856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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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LOHIDDEE JARUWAN(護照號碼：AD2356156，以下簡稱L 

君)之本府115年4月17日府勞外字第1150137438C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L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5月29日領二字第

1155315579號函復，現存簽證資料檔無L君來臺簽證紀錄，爰無法據以查悉其

申請簽證資料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

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L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(彰化縣彰化市中

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991)領取。 

  三、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，自刊登政府

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，20日發生效力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SANKAEW CHANTINAD(護照號碼：AD2352297，以下簡

稱S君)之本府115年4月17日府勞外字第1150137438D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S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5月29日領二字第

1155315579號函復，現存簽證資料檔無S君來臺簽證紀錄，爰無法據以查悉其

申請簽證資料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

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S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(彰化縣彰化市中

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991)領取。 

  三、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，自刊登政府

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，20日發生效力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8 日 

府勞外字第1150222856B號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8 日 

府勞外字第1150222856C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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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KOTPIM NARISARA(護照號碼：AD1242544，以下簡稱K君)

之本府115年4月17日府勞外字第1150137438E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K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5月29日領二字第

1155315579號函復，現存簽證資料檔無K君來臺簽證紀錄，爰無法據以查悉其

申請簽證資料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

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K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(彰化縣彰化市中

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991)領取。 

  三、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，自刊登政府

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，20日發生效力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GENKAN BENCHAMAT(護照號碼：AD1242544，以下簡稱

G君)之本府115年4月17日府勞外字第1150137438F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G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5月29日領二字第

1155315579號函復，現存簽證資料檔無G君來臺簽證紀錄，爰無法據以查悉其

申請簽證資料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

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G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(彰化縣彰化市中

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991)領取。 

  三、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，自刊登政府

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，20日發生效力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8 日 

府勞外字第1150222856D號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8 日 

府勞外字第1150222856E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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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JANTABAN LALITA(護照號碼：AC7408834，以下簡稱J君)

之本府115年4月17日府勞外字第1150137438G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J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5月29日領二字第

1155315579號函復，現存簽證資料檔無J君來臺簽證紀錄，爰無法據以查悉其

申請簽證資料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

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J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(彰化縣彰化市中

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991)領取。 

  三、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，自刊登政府

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，20日發生效力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JANKARN WASSANA(護照號碼：AD2559306，以下簡稱J 

君)之本府115年4月17日府勞外字第1150137438H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J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5月29日領二字第

1155315579號函復，現存簽證資料檔無J君來臺簽證紀錄，爰無法據以查悉其

申請簽證資料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

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J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(彰化縣彰化市中

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991)領取。 

  三、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，自刊登政府

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，20日發生效力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8 日 

府勞外字第1150222856F號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8 日 

府勞外字第1150222856G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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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PROMKAN SUJITTA(護照號碼：AC2973329，以下簡稱P君)

之本府115年4月17日府勞外字第1150137438I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P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5月29日領二字第

1155315579號函復，現存簽證資料檔無P君來臺簽證紀錄，爰無法據以查悉其

申請簽證資料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

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P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(彰化縣彰化市中

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991)領取。 

  三、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，自刊登政府

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，20日發生效力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GAEWGASEE RUNGRAVIN(護照號碼：AD2805514，以下

簡稱G君)之本府115年4月17日府勞外字第1150137438J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G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5月29日領二字第

1155315579號函復，現存簽證資料檔無G君來臺簽證紀錄，爰無法據以查悉其

申請簽證資料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

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G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(彰化縣彰化市中

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991)領取。 

  三、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，自刊登政府

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，20日發生效力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8 日 

府勞外字第1150222856H號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8 日 

府勞外字第1150222856I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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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RIAMTHAISONG PHOOTHANET(護照號碼：AD3213271，

以下簡稱R君)之本府115年4月20日府勞外字第1150138474B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R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5月29日領二字第

1155315579號函復，現存簽證資料檔無R君來臺簽證紀錄，爰無法據以查悉其

申請簽證資料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

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R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(彰化縣彰化市中

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991)領取。 

  三、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，自刊登政府

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，20日發生效力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REUENGTHONGLANGPATCHARINTORN(護照號碼：

AD3213277，以下簡稱R君)之本府115年4月20日府勞外字第1150138474C號裁

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R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5月29日領二字第

1155315579號函復，現存簽證資料檔無R君來臺簽證紀錄，爰無法據以查悉其

申請簽證資料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

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R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(彰化縣彰化市中

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991)領取。   

  三、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，自刊登政府

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，20日發生效力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8 日 

府勞外字第1150222856J號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8 日 

府勞外字第1150222856K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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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TRAN VAN HIEN(護照號碼：P01666218，以下簡稱T君) 之

本府115年4月20日府勞外字第150141797A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T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5月29日領二字第

1155315579號函復，現存簽證資料檔無T君來臺簽證紀錄，爰無法據以查悉其

申請簽證資料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

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T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(彰化縣彰化市中

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991)領取。 

  三、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，自刊登政府

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，20日發生效力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 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告註銷蔡書熏地政士開業執照[（81）彰地登字第000141號]。 

依據：地政士法第15條、第10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姓名：蔡書熏。 

  二、證書字號：（79）台內地登字第005015號。 

  三、執照字號：（81）彰地登字第000141號。 

  四、事務所名稱：蔡書熏地政士事務所。 

  五、事務所地址：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522號4樓之2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 
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示送達本府辦理「彰化市大埔截水溝堤岸道路拓寬工程(都市土地)」用地徵

收保管通知函予應受補償人（詳公示送達清冊）。 

依據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、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。 

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

府地價字第1150201287號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4 日 

府地權字第1150214508號 

附件：公示送達清冊1份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8 日 

府勞外字第1150222856L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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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公告期間：20日（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）。 

  二、本案工程奉內政部114年11月4日台內地字第1140266675號函核准徵收坐落本縣

彰化市延平段962-7地號等34筆土地，本府另以114年11月11日府地權字第

1140452560號公告徵收30筆土地（部分土地於核准後經協議價購），徵收面積

0.041078公頃，並以115年3月10日府地權字第1150090133號、115年4月9日府地

權字第1150133607號等函通知應受補償人之徵收補償費已存入保管專戶，惟本

府向戶政或財稅單位查證後無法送達，爰依前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三、前開通知函保管於彰化縣政府，應受送達人得隨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、印章

前往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地權科（地址：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5樓）領取。（自

公告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，以送達論。）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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